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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：政府為什麼要開辦就學貸款？ 

A1： 為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就學，減輕其籌措教育經費之負擔，使子女能安心就 學，完成學業。 

 
 

Q2：就貸要到哪家銀行辦？ 

A2：教育部規定：在高雄市地區的學校是由高雄銀行負責承貸，所以本校學生要辦就 貸要到高雄銀行及 其各地分行

辦理（可由高雄銀行就學貸款網頁 https://ssl.bok.com.tw/member/ 查看）。 

 
 

Q3：就學貸款申請流程為何？ 

A3： 

1.於高雄銀行網站填列「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通知書」一式三份。 

2.保證人及學生攜帶必要證件、資料(印章、身分證、戶籍謄本現戶全戶詳細記事正本)至高雄銀行各分行辦理對保。 

3.開學日將高雄銀行撥款通知書、戶籍謄本現戶全戶詳細記事影本繳至生活輔導組。 

4.學校將學生申貸資料上傳教育部轉財稅資料中心查核標準等級 。 

5.財稅資料中心回覆審查結果 。 

6.學校依審查結果，將合於申貸學生分類造冊函送承貸銀行辦理核撥貸款。 

（如僅完成銀行對保手續，而未繳回應繳資料至生輔組承辦人員，視為未完成貸款申請。） 

 
 

Q4：就貸申請標準為何？ 

A4： 學生本人及家長（或監護人）、本人及配偶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為新臺幣 120 萬元以下目前標準如下： 

A 級：家庭年收入在 114 萬以內者。在學就讀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補助。 

B 級：家庭年收入在 114 萬~120 萬者。在學就讀期間利息由政府補助半額利息，自付半額利息。 

C 級：家庭年收入在 120 萬以上者，如家中僅有乙名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者，則不符申請標準；如家中有二名子女就 

讀國內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者，始可辦理貸款。在學就讀期間利息由學生自付全額利息，如家庭經濟或其他特殊情

況有困難學生，經學校認定有必要者， 依實際狀況給予協助辦理就學貸款。 

 
 

Q5：如果財稅資料中心審查結果為 B、C 類，要如何處理？ 

A5： 

屬 B 類：且願意續貸者，應填繳乙份「就學貸款半額負擔切結書」。 

屬 C 類：1.如家中僅有乙名子女就讀高中、職以上學校者，依規定就不可以貸款。但如有特殊原因，經學校審核通過，

方可提出申請。 

2.如 家 中 有 2 名以上子女就讀高中、職以上學校，可申請辦理就學貸款，但需填繳 「就學貸款全額負

擔切結書」及另一名兄弟姐妹學生證正反影本乙份。屬 B、C 類不願繼續貸款者，由學校註銷就貸資料，

學生於規定時間內至總務處出納組補繳學雜費。 

https://ssl.bok.com.tw/member/


  

Q6：就學貸款可貸哪些項目與金額？ 

A6： 

1.學雜費：依學校規定費用（含教育學程學分費）。 

2.學生平安保險費：依學校規定費用。 

3.住宿費：住宿校內外者，依學校規定費用（不含膳食費）。 

4.書籍費：依教育部規定，金額最高不得超過 3,000 元。 

5.海外研修費：限「學海飛颺」、「學海惜珠」獲獎之學生及雙聯學制之學生，每學年以 44 萬元為上限。(專案申請) 

6.生活費：低收入戶學生，每學期 4 萬元；中低收入戶學生，每學期 2 萬元。(生活費貸款須由生輔組另外開立證明) 

以上 3、4、5、6 項可依需要自行向銀行要求申貸，俟銀行審核後，按學校作業流程於規定時間匯至學生帳戶。 
 
 

Q7：已享有政府給與學雜費減免、或其他補助，是否還可以申請就學貸款？ 

A7： 可以。但僅能貸款扣除享有學雜費減免及補助之差額。 
 
 

Q8：申貸校外租屋費、書籍費或生活費如何退費？ 

A8：經財稅資料中心資格審查回覆後，視審查結果，彙整退費資料，經與會計室核對退費金額無誤後，符合退費學

生， 退款直接匯至學生帳戶，每學期將另行公告退費期程。 

 
 

Q9：何時辦理對保？ 

A9： 銀行受理對保時間： 

1.第一學期：每年 8 月 01 日至 開學日（實際依公告之收件截止時間為準）。 

2.第二學期：每年 1 月 20 日至 開學日（實際依公告之收件截止時間為準）。 
 
 

Q10：每年暑假註冊前，承貸銀行尚未開始受理對保作業，要如何辦理就學貸款申請？ 

A10：先不用繳交學雜費，俟承貸銀行開始受理就學貸款後，持繳費註冊單去高雄銀行辦理就貸對保手續，開學日將

就高雄銀行撥款通知書(第二聯)及戶籍謄本影本(近三個月現戶全戶詳細記事)繳交至生輔組才算完成，否則

視為未完成就學貸款，應另繳交學雜費用。 

 
 

Q11：辦理對保時，應攜帶哪些資料證件？ 

A11： 

1.高雄銀行網站線上填妥撥款通知書及有關資料。 

2.學生證正本及其正、反面影本乙份。 

  3.學雜費繳費單。 

4.學生與保證人之印章及身分證影本各乙份。 

5.學生本人及保證人之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乙份（如戶籍不同者，需分別檢附）。 

 
 

Q12：對保時父母親（監護人）要不要去？ 

A12： 

1.學生未滿 20 歲者，第一次父母或監護人都要陪同去；已滿 20 歲者父母或監護人可只去一位，也可擇親友一人為保證 

人，惟需附在職或薪資證明。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辦，保證人就可以不用陪同。 

2.保證人因身在國外、重病、失蹤或因案入獄服刑無法到場者，需檢附印鑑證明書、重病證明、失蹤報案或服監證明。 
 
 



  

 

Q13：延修生如何申請就學貸款？ 

A13：在確認重補修學分數後，即可至會計室開具繳費單或直接到生輔組找承辦人員，再至高雄銀行辦理就學貸款。 

 
 
Q14：已辦妥就貸對保後，又因學分數異動而需更改應繳學雜費，如何修改就學貸款金額？ 

A14：學生親自至生輔組洽詢辦理。 

 
 

Q15：交換學生出國半年以上學生，隔一學期就貸如何辦理？ 

A15： 學生出國前親自至生輔組洽詢辦理。 

 
 

Q16：休、退學生轉至他校就讀學生，就學貸款要注意哪些事項？ 

A16： 休、退學生轉至他校就讀，因原來在高雄銀行貸款紀錄仍然存在，所以、同學在新就讀學校完成註冊後，將學生 

證影印乙份，另填寫乙份「就學貸款緩繳本金申請暨切結書」(高雄銀行網站下載) 併寄至高雄銀行營業部就學

貸款中心收。地址：813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168 號 4F，聯絡電話：07-5575595＃9，俾便保留暫緩還款。 

 
 

Q17：就學貸款何時償還？償還期限 

A17： 

1.於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（或服完義務兵役、替代役或教育實習期滿）後滿一年之日，開始按月分期攤還本息。 

2.因故退、休學，應主動至銀行辦理延期償還申請，未繼續升學者，應於退學或 休學滿一年之日起開始償還。 

3.參加教育實習者，得至實習期滿後，滿一年之日起開始償還。 

4.出國留學、就業、定居者，應於出國前一次償還。 

5.在職專班者，應自簽訂借據當時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日（如未繼續升學者）之次日起、或自最後教育階段學程學

業 完成日（如繼續在國內升學者）之次日起，開始攤還本息。 

 
 
Q18：就學貸款如何還款？ 

A18： 

1.依高雄銀行通知，按期赴高雄銀行及其各地分行營業部門繳款。 

2.請 向 高 雄 銀 行 申 請 活 儲 帳 戶 ， 辦 理 自 動 轉 帳 手 續 ， 既 便 捷 又 不 會 造 成 利 息 損 失。 

 
 

Q19：就學貸款承辦單位及聯絡電話。 

A19： 日間部：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（07）-3426031＃2212  


